	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(房地合一产证)


	保品概况
	坐落位置
	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1层B座一层、2层B座二层、2层A座二层办公用房房地产

	
	产权证号
	京（2017）东不动产权第0025627、0025628号、京（2018）东不动产权第0014201号
	权利人
	北京国能新星纳米技术有限公司

	
	物业名称
	正东国际中心
	土地使用权来源或取得方式
	——

	
	土地用途
	——
	房屋类型
	商品房

	
	宗地（丘）面积（m2）
	——
	建筑面积（m2）
	6221.16

	
	使用权面积（m2）
	——
	所在层数/总层数
	1-2/29

	
	土地使用期限
	——
	竣工年限
	2004

	
	结构
	钢混
	产证附记
	——

	
	物业管理费
	——

	估价目的
	为办理抵押贷款事宜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

	预估结果
	总价（人民币千元）
	244710
	合理税费（人民币千元）
	120

	
	折合（地上）建筑面积平均单价（人民币千元/m2）
	39.316
	预估净值（人民币千元）
	244590

	
	预估时点
	2021年7月9日
	预估价格有效期
	自估价时点12个月

	
	估价机构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	估价人员
	蔡春娜

	
	联系电话
	82253558-113
	审核人员
	赵雯、崔锴

	审核意见
	
	复核人（签字）
	

	
	
	审核人（签字）
	


说明：
1. 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》为准。
2.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用。
3.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，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》，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。
4.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：
根据估价对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8）大不动产权第0045111号]复印件，截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。
5.截至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出具之日，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东不动产权第0025627、0025628号、京（2018）东不动产权第0014201号]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，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，难以获取该资料。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东不动产权第0025627、0025628号、京（2018）东不动产权第0014201号]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。

6. 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，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，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，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。
7.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东不动产权第0025627、0025628号、京（2018）东不动产权第0014201号]复印件，首页登记用途为商业用房、配套商业，登记表中登记规划用途为办公。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，估价对象所在项目规划用途为公寓、办公，故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。
8. 估价对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7）东不动产权第0025627、0025628号、京（2018）东不动产权第0014201号]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，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2004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3日
